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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裝許可應取得同意展延 
依新北市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核及查驗作業事項
規範第10 

室內裝修消防圖說應簽證及檢附 
依新北市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核及查驗作業事項
規範第9 

套房室裝案件應辦妥竣工 
 





（ㄧ）審查標準： 
   1.應於（竣工查驗前）拆除之違建 

(1)93/12/27以後產生之違建。 
如陽台內側外牆與原照核准一致時，僅陽台外緣設置窗
戶、鐵窗或格柵者除外。(須依規定留設75x120cm之
逃生口) 
(2)藉由變更使用或室內裝修申請，新構築之違建(含內
部裝修)，且在書面審查時未舉證之違建事項，於竣工
查驗時勘驗發現者一律視為新違建。（並追究簽證不
實及偽造文書之責任） 
(3)依新北市政府辦理裝修為多間套房審查原則規定：
如原核准陽台範圍內，有設置廁所、浴室或擴大居室
使用範圍者。 



2.應處理之違建（竣工查驗前） 
所有陽台外緣加設窗戶、鐵窗、格柵違建，
均應設75x120cm之逃生口，並於每 10M開
設1處。 



(依本府101年1月6號府簽批示辦理)(僅適用於室
內裝修) 
※建築物之公共設施因住戶戶數甚多，取得全體
所有權人同意確有困難，基於簡政便民，在尚未
納入本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前，本局現階段同意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1條規定，得依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並以「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決議之會議記錄」及「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
證明」影本視為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23
條之建築物權力證明文件，辦理公寓大廈共同部
分之室內裝修申請案。 



（一）圖面部分 
1.新設置防火門應往避難方向開啟。(
但未變更原核准防火門者，得依同原
核准未變更，免檢討防火門開啟方向。
) 



（一）設施空間標準 
5.依內授營建字第1020804723號函，如工廠
為食品或其他工業訂有設廠標準等另有規定
者，免受建築技術規則271條單樓層面積150
平方公尺以下範圍內不得隔間之限制，故此
類似之案件請於申請案件內檢附各上述工廠
之設廠登記證等等或相關文件後，得適用免
檢討271條。 



步行距離檢討： 
 A戶  L1=A+B+C+D=X m ≦ 30 m或50 
m 
 B戶  L2=A+B+C+D+E+F=Y m ≦ 30 
m或50 m 
重覆步行距離檢討： 
 A戶  L1=A+B+C=X m ≦ 15 m或25 m 
 B戶  L2=A+B+C=Y m ≦ 15 m或25 m 
 (L2和 L3重覆步行距離的最後匯集處為
Y點，故B戶的重覆步行距離為
A+B+C。) 

 



依建築法第39條及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30條 
（一）變更使用(變更使用併室內裝修)申請案 

1.主要構造變更、防火區劃範圍變更。 
2.原書面審查核准用途不一致者。 
3.增加申請面積。 
4.增加申請項目。(涉及主要構造等) 
5.室內停車空間位置調整(未涉相關法規檢討除外)。 
6.其他變更事項經本府認定者。 

 



原書審已申請核准之項目，如有下列情形者得併竣工
圖修正免辦理變更設計： 
(1)專有樓地板形式變更或大小或位置等，得檢附建築
師或專業技師簽證於竣工查驗卷內，得併案修正。 
(2)室內樓梯級數變更，得檢附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證
於竣工查驗卷內，得併案修正。（未涉與樓板界面變
更） 
(3)外牆變更。(未涉相關法規檢討、公寓大廈共用範
圍或建築物之地面層至最上層均屬同一權利主體所有
者) 
(4)專有之分戶牆變更。(需檢附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
證於竣工查驗卷內及未涉相關法規檢討除外) 



（二）室內裝修申請案 
1.防火避難設施變更。（非屬免變更使用要點之
適用項目） 
2.降低原使用裝修材料耐燃等級或分間牆構造之
防火時效（經檢討仍符合相關法規者除外）。 
3.由無變有之申請項目（例如：原無天花板，竣
工查驗新增天花板）。 
4.其他變更事項經本府認定者。 

 



（一）對於已領得室內裝修許可證之建築物，
倘因需要併案辦理竣工查驗，未更動原室內
裝修許可證所載申請範圍，且未變更防火區
劃者，同意以一申請卷宗併案申請竣工查驗。 
（二）惟嗣後實際使用需求將原核准裝修範
圍予以連通使用，亦即室內裝修變更為跨越
二個以上室內裝修許可證核准範圍，自未符
規定。 



（一）適用範圍： 

1.依建築技術規則第298條：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經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眾
使用建築物(包含辦理變更使用、室內裝修申請案件)。 

※（內政部99.3.3台內營字第60990801045號令修正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範圍） 

※目前經內政部認定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辦理室內裝修規定如下： 

（1）內政部96.2.26台內營字第0960800834號令 

依據建築法第77條之2第1項第1款規定，指定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集合住宅及
辦公廳，除建築物之地面層至最上層均屬同一權利主體所有者以外，其任一戶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許可： 

◎增設廁所或浴室。 

◎增設2間以上之居室造成分間牆之變更。 

（2）內政部92.3.21營署建管字第0922904339號函『營業面積150㎡以上之「網路
資訊服務場所」（即現行資訊休閒服務場所）納為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且為確保
其裝修不妨礙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是無論營
業面積大小均應依規定辦理建築物室內裝修許可。』 

2.僅辦理室內隔間拆除工程或天花板拆除工程，得免檢討。 

 



如同一門牌有縱橫跨越兩個使
用單位以上之建築物，如符合
下列之情形者，且檢討法令皆
不互相影響時，得同時分案辦
理室內裝修執照。(詳圖例) 
縱向：申請範圍坐落於不同樓
層內且申請樓層法令皆不互相
影響。 
橫向：在原核定不同防火區劃
範圍內之使用單元；或同一區
劃內法令檢討皆不互相影響。
（如步行距離)     



申請室內裝修之案件，如現況與原使用執照圖不相符時又
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依「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修
正原使用執照竣工圖處理原則」第二條辦理原使用執照圖
修正，如涉及本原則第三條時請向主管機關申請竣工圖修
正。 
（一）建築物外牆開口位置現況與其他樓層一致者。 
（二）建築物室內管道間位置現況與上下樓層一致者。 
（三）建築物樓梯間之防火門開口位置現況與其他樓層一
致者。 
（四）建築物樓梯尺寸、級數、方向、位置與其他樓層一
致者。 
以上情形者皆涉及上述各項法令要點，故請依相關規定辦
理變更使用執照等等，以落實建築安全管理。 

 



 建物使用權同意書及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送審人員名單。 
 涉及高樓層建築物規模者，申辦簡裝時應檢附燃氣設備說明書、
切結書等文件。 

 涉及防火避難綜合檢討或防火避難性能設計，需檢附綜評文件
及相關簽證文件。 

 涉及違建範圍需舉證確實，如施工許可時未舉證部分，於竣工
查驗時勘驗發現者一律視為新違建。（並追究簽證不實及偽造
文書之責任） 

 第一類建物謄本及測量成果圖(需建築全部)。 
 歷屆使用執照存根及變更使用執照存根等。 
 其餘詳簡易室內裝修流程圖。      
另本科於106年7月24日櫃台公告內容，如案件已領有一次告知單
在案者，日後經查有隱匿或簽證不實之情形，就依本公告原則查
處。 



二、抽查時間 
 於每週四由公會會務人員及建照科代表抽籤決定案件。 
 抽中之案件由公會通知申請人及事務所，並於週五上午進行抽查作業。 

 竣工案件抽查：上午9:00由工務局建照科同仁會同抽查建築師及
申請人(或事務所代表) ，依路線逐一進行現場抽查作業。 

 圖審案件抽查：上午9:30由工務局建照科同仁會同抽查建築師及
申請人(或事務所代表) 於工務局建照科會議室進行書圖文件抽查。 

 抽查比例 
 抽查比例目前由市政府工務局建照科訂定抽查比例及抽查原則。1、
八大及商場列為必抽，且不含於抽查案件中計算比例。2、須立案
者百分之十。3、扣除必抽案件及須立案之案件後，其餘案件依百
分之三十比例抽查餘數直接進一。 

 抽查比例調整：由公會提議並由市府工務局決定調整之。 



壹、簡易室內裝修 
執行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33條規定，簡化申辦程序，
訂定「新北市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核及查驗作業事項規範」 
（一）適用條件： (自行參閱手冊) 
（二）施工許可證備查應注意事項：(身分證明文件於其他申
辦項目亦同) 

4.申請人如為自然人應檢附身分證影本1份。如屬公司、
行號，應附公司登記事項卡、營利事業登記證或本府經濟
發展局核備公文（配合營利事業登記證廢止）。(相關文
件不得任意節錄，以完整1份為之) 







申請地址、執照
號碼填寫 

簽證人員簽章、
日期填寫 

請至本局建管便
民服務資訊網查
詢(目前僅建置建
築執照、使用執
照、變更使用執
照查詢功能) 

填寫方式 

需檢附本表時機 
1.簡易室內裝修竣工階段 
2.變更使用執照第一階段 
3.室內裝修第一階段 
4.受理一定規模以下免變
(用途、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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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網址：
http://building
-
apply.publicwo
rk.ntpc.gov.tw/
bm_query.jsp?
rt=3 或 新北市
政府工務局建管
便民服務資訊組 

A 

查詢存根方式 

點選執照存根資
料 

B 



點選執照種類 

C 

點選執照種類 

D 

E 
輪入執照年度、
號碼及驗證碼 



F 
點選所查執照 



G 
點選查看圖檔，
以取得掃瞄檔
(PDF) 





 



 

一定要填 



 



【違建項目簽證表及違建相片】 
1.違建相片索引圖標示照片相對位置即可。 
2.除傳統相片外，數位相片以電腦輸出者
亦可接受，但以清楚為原則並由簽證人員
用印。 
3.違建部分需於平面圖標示並照片舉證，
且依〝違建項目簽證表〞確實檢討。  
4.該項目無違建者，免檢附相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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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使用執照號
碼、有無涉及綜
評內容確認、營
建署核准公文字
號填入 

加註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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